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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貴會執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，因財務及會務涉及違法情

事且情節嚴重，經本局竭力輔導，仍無法確實改正，致不能有

效執行集管業務，爰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廢止設立許可效執行集管業務，爰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廢止設立許可，

並命令解散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(下稱本條例)第43條及第48條規

定及本局104年度第6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(下稱著審會定及本局104年度第6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(下稱著審會)諮

詢意見辦理。

二、按貴會係依本條例許可設立之音樂著作集管團體，應以專業性按貴會係依本條例許可設立之音樂著作集管團體，應以專業性、

依法令、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議，為會員管理著作，並對外授

權收取使用報酬、對內進行分配，使會員獲得相應報酬。惟本

局近幾年財務查核發現貴會財務及會務均涉及重大缺失。本案

之事實與處理經過如下：

(一)歷年財務查核之情形：貴會連年虧損超過決算收入20%且淨值

已呈負數、並任意將使用報酬分配款借予董事、員工及顧問已呈負數、並任意將使用報酬分配款借予董事、員工及顧問，

已影響現金流量，導致使用報酬分配無法落實、董事違反利

益迴避原則等缺失，本局均逐項函請貴會改正，雖經貴會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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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承諾改正，惟於次年度再進行查核時，仍發現同樣缺失，

貴會實際上並未改善。

(二)本局對103年度重大檢舉案件之處理

1、自103年初起，本局陸續接獲8次檢舉貴會102年度財務涉

及遊覽車授權金不明短少、挪用會員分配款、權利金未入

專戶、董事違反利益迴避原則及濫用管理費等重大違失情

事，為慎重處理，本局於103年度財務查核時即進行查證事，為慎重處理，本局於103年度財務查核時即進行查證，

發現貴會102年度財務及會務確涉有上開重大缺失，遂依

本條例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，令立即停止前董事長蔡清忠

所有職務、併令新繼任董事長自接任時起於2個月內督導

重編101及102年度財務報表、提出財務整體重整計畫及其

他財務改正事項，併令立即終止與各地代辦商之違法合約

(詳本局103年8月12日智著字第10316004531號函)。

2、惟查貴會雖於同年11月間檢送上開相關改正資料到局，惟

仍未確實重編該二年度之財務報表，致無法確定財務虧空

之程度，且所提之「償還會員分配款暨長期彌平虧損計畫之程度，且所提之「償還會員分配款暨長期彌平虧損計畫」

有欠周詳，未具還款效益、對於不明或溢發之款項亦未積

極釐清並追回；本局仍屢屢接獲民眾檢舉貴會仍涉嫌違法

委託第三人執行集管業務之情事，顯示改正情形極不理想委託第三人執行集管業務之情事，顯示改正情形極不理想。

(三)邀請貴會董、監事到局，逐項檢討財務缺失並共同研商改善

措施

1、鑒於貴會虧損問題嚴重，且自上開處分以來，貴會迄未有

效重整財務及會務正常運作，本局特於104年4月23日召開

貴會財務暨會務研商會議，邀請3名會計師以及貴會前董

事長林金樹及常務董事、監事、會計師等人，針對貴會各

項財務缺失逐一進行檢討，並研商相關改善措施；嗣後本

局以同年5月5日智著字第10416002650號函令貴會應依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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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會議決議事項，於2個月內研提具體改正方案到局。

2、惟查雖於同年6月26日第2次陳報還款計畫，但更不具還款

效益(俟當年度有結餘才還款云云)、且對於不明或溢發之

款項亦未積極釐清與追回，亦未確實編入財報、會計帳務

處理混亂迄未改善，顯示貴會敷衍了事，毫無改善作為，

對於應改正事項，仍未研提相關改正方案或措施。

(四)104年度財務查核之情形：該次財務查核發現貴會所涉缺失與

歷年財務查核所發現之和解金未入帳、濫用交際費、使用報

酬未入專戶、溢發款項、董事違反利益迴避原則等情形大致

相同，但有部分缺失情節更加嚴重、且亦有發現新缺失，諸

如：遊覽車電腦伴唱機近3年授權金不明短少(合計10,473,5

35元)、伴唱機及KTV業務仍有分地區委託代辦商代辦、以及

近九成之使用報酬分配不公等情形，顯示貴會始終未能確實

改正嚴重之財務及會務問題。

(五)本案提請本局104年度第6次著審會諮詢

1、由於本局自103年5月起迄今，已多次函令應予改正財務及

會務之嚴重缺失，並積極介入輔導，惟貴會均置若罔聞，

毫無改善之作為，迄無具體成效，且104年度財務查核結

果，不但虧損持續攀升，相關違失情節亦更形嚴重，能否

有效執行集管業務，有重大疑慮，為此，本局特將本案於

104年10月12日提請104年度第6次著審會討論，貴會代表

亦受邀出席會議說明並與委員溝通，最後諮詢意見為：「

(略)綜合考量歷年財務及業務執行狀況，該會目前已呈現

『不能有效執行集管業務』之情形，惟如逕廢止許可對其

會員權益影響重大，且今（104）年7月甫接任之董事長亦

於會中表達改正之意願，建議智慧局基於輔導集管團體之

立場，可再予該會限期改正之機會，如仍未確實改正，應

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43條規定，廢止其設立許可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43條規定，廢止其設立許可」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43條規定，廢止其設立許可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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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經參酌上開著審會建議，復以104年10月23日智著字

第10416007041號函令貴會應參考本局歷次要求改正之函

文確實檢討(文中提示六大項缺失)，且文中已明示如貴會

仍無法改正，將依法廢止許可。

2、惟查，案經綜合檢視貴會104年12月21日(104)台樂權字第

1040160、1040162號函陳之改正資料，仍發現貴會(第3次1040160、1040162號函陳之改正資料，仍發現貴會(第3次)

所提還款計畫不具可行性、且迄未重新檢討分配方法、未

杜絕違法代辦情事、對於諸多不明或爭議款項之處理，所

陳理由亦屬牽強。本局業給予最後改正之機會，惟貴會顯

然未能確實改正甚明。

三、查本條例第43條第3款規定，「集管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

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：...三、不能有效執行集管業

務」及第48條第1項規定，「集管團體經許可設立後，經著作

權專責機關...廢止其許可者，除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情形

外，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同時命其解散，並應以書面載明理由通

知該管地方法院、該集管團體，及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

布」，由於貴會執行集管業務涉有重大缺失，迄無法有效改善

財務及會務問題，已影響會務運作並嚴重損害會員權益，情節

極為重大，雖經本局多次要求改善及研擬改正措施，仍無法辦

理，確實不能有效執行集管業務，本局爰依上開規定，廢止貴

會許可並命令解散，理由如下：

(一)財務虧損情形嚴重，損害會員權益：查貴會連年虧損超過決

算收入之20%且淨值已呈負數，截至104年3月31日止，累積虧

損約達68,705,157元(均屬挪借及虧空會員之分配款)；又截

至103年12月31日止及104年3月31日止帳列現金及約當現金，

僅剩餘13,931,249元及7,333,704元，帳列之代收款(累積之

會員代分配款)高達88,119,944元及73,961,965元，每次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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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使用報酬收入均先挪借當年度之代收權利金，已呈現無法

分配使用報酬收入之情形，已涉及侵害會員分配款項，嚴重

影響其權益。

(二)所提彌平虧損計畫不具可行性：

1、針對上述鉅額虧空問題，本局經徵詢會計專家之意見，已

多次建議貴會應確實撙節支出，每年實際之行政支出應控

制在管理費收入之80%以內，所剩餘管理費收入之20%應用

於償還已挪用之會員分配款，且應建立專戶及還款監督機

制等節；貴會雖另行陳報以董監事自由樂捐方式消彌上揭

鉅額虧損，惟僅附1張由董事及監事簽名之「樂捐同意書鉅額虧損，惟僅附1張由董事及監事簽名之「樂捐同意書」

並陳稱預計3年半(分七期，每期約捐1千萬元)可全數償還

完畢等語。基於考量此係攸關會員權益之重大事項，但有

關各該董事及監事樂捐之數額多少？如何執行分配與還款

？如何落實後續監督管理機制？等配套措施，均付之闕如？如何落實後續監督管理機制？等配套措施，均付之闕如。

況且以「捐款」方式償還債務之前提，必須有透明且公平

之「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」，但貴會分配使用報酬

本即有人為操縱之重大缺失存在，前已遭本局要求改正，

惟貴會迄未就其分配方法提出改正措施，能否公平分配使

用報酬予會員，即有重大疑慮，因此本次陳報之還款方式用報酬予會員，即有重大疑慮，因此本次陳報之還款方式，

明顯缺乏客觀性及公平性作為基礎，顯過於草率，不具可

行性。

2、又查貴會歷年財務持續累積虧損之原因，係長期挪用會員

使用報酬分配款所致，此部分業經本局多次函令糾正，要

求應力行撙節支出，然貴會所提方案，並未針對貴會管理

階層長期濫用管理費之沉痾提出具體改革方案(包括建立

財務管理監督機制、力行撙節等相關措施)，貴會因迄未

建立制度及落實管理規範，自無法有效解決擅自挪用會員

分配款之情形，且如僅以樂捐方式解決問題，恐將產生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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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效應，未來仍有持續虧空會員分配款之疑慮。

3、綜上，貴會僅以樂捐方式消彌虧損，未針對制度層面作檢

討提出制度革新方案、且未確實採行撙節支出方案，明顯

欠缺業務執行能力及檢討改革之對策，貴會所提還款計畫

空泛不具可行性。

(三)未積極釐清並追回「未入帳和解金」及「未返還之借款」

1、貴會雖泛稱103年度39筆未入帳和解金(計1,263,450元)，

業依管理契約第7條規定全額抵扣必要費用云云，惟依一

般會計作業程序，和解金仍應先予入帳，再予核銷或抵扣

相關費用，況貴會並未逐筆提供抵扣之明細到局，無從判

斷是否確已抵扣必要費用；又貴會未來縱擬與會員簽訂補

充協議變更該條管理契約內容，其法律效果亦係往後生效充協議變更該條管理契約內容，其法律效果亦係往後生效，

尚無助釐清與解釋已發生之和解金未入帳情形。另查貴會

前對102年度42筆約計1,203,025元之未入帳和解金之相關

說法亦與合約約定不符，所陳理由不實，顯未確實釐清與

改正。

2、至於林美芳(計422,073元)、胡國興(計1,101,498元)之未

返還借款部分，貴會雖陳係以該2員業績獎金沖轉其借款返還借款部分，貴會雖陳係以該2員業績獎金沖轉其借款，

然卻未於帳上忠實並完整呈現，此與一般會計作業程序未

符，顯示所陳理由過於牽強，並未確實釐清與改正。

(四)未確實撙節支出且未追回溢發之款項(前董事長固定車馬費、

董監事車馬費、顧問費)

1、查貴會章程第26條既已明定，董事長兼任行政職務不可支

領固定車馬費，則前董事長蔡清忠自兼任總經理職務以來領固定車馬費，則前董事長蔡清忠自兼任總經理職務以來，

即不應每月支領16萬元之(固定)車馬費及102年度另額外

支領之交通費(計312,857元)，惟貴會對該等溢領款項迄

未予釐清及追回，且所陳理由仍有自相矛盾之處，顯未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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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改正。

2、關於貴會部分董事及監事未於會議中簽到或未作成、留存

會議記錄仍支領車馬費(計307,000元)之情形，應已違反

貴會內部《董事、監察人、申訴委員及分配委員發給車馬

費作業標準》第2點規定，惟貴會僅陳報「本會將依照貴

局指示確實改正，但無作成會議紀錄之實益或事實上無法

記載或無從記載者，不在此限」等語，此一說明仍相當空

泛且不具體，仍保留很大彈性而難以監督，並對於董監事

未簽到或未作成會議紀錄，為何仍得支領車馬費？如何落

實規範？均未具體說明，貴會對該等溢領款項迄未予釐清

及追回，顯未確實改正。

3、貴會103年度仍支出高額顧問費(合計800,000元)卻查無聘

書可稽(郭裕信、林秀美、林美芳、余天)，因未提示相關

證明文件到局，上開人員是否確為貴會正式聘請之顧問即

有重大疑慮，該等顧問費之支出恐無法律上原因，貴會卻

任意以「已申報所得稅」為由而不予釐清或追回等語，顯

無足採信。

(五)未改正違法代辦之問題：查貴會104年上半年之伴唱機、KTV

明細分類帳中已明確記載：旭展視聽科技、東泉多媒體、尚

陽影音科技、晉三視訊多媒體、群哥實業社、陳衡毅、國政

企業社(陳國政)等各地區代辦商若干筆金額入帳之事實(合計

6,230,367元)，違法代辦問題嚴重，惟貴會本次僅檢附與蔡

敏媛、林建良之「契約終止協議書」到局，但對於與其他20

多個代辦商代辦關係之處理，卻隻字未提，加以本局104年1

0月以後仍持續接獲多起檢舉貴會仍涉有違法代辦情事，自無

法輕易消除疑慮，惟貴會僅多次空言保證已全面杜絕違法代

辦情事，卻未提出變更業務執行方式之具體作為與措施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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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採信。

(六)未重新檢討「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」(下稱分配方法)未重新檢討「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」(下稱分配方法)：

由於「分配使用報酬予會員」是集管團體執行集管業務之核

心業務之一，但貴會之分配方法，因不具透明性及公平性，

存在人為操縱近九成使用報酬分配之重大缺失，業遭本局糾

正，此次陳報雖表示已全面改選分配委員，但對於攸關會員

權益之分配方法並未陳報，且查貴會104年12月27日第五屆第

4次會員大會紀錄，亦未對此部分進行相關討論與研提改正措

施等任何具體進展或作為，顯然貴會仍不願致力於建立公開

透明之分配機制，故難以期待貴會有改善之望。

(七)未建立專業會計帳務管理制度：查貴會103年1月10日第五屆

第11次董事會決議通過《權利金及管理費收入專戶管理作業

程序》，權利金收入及管理費收入均應專戶管理，惟貴會10

3及104年度帳列之代收權利金餘額與其專戶餘額均有嚴重落

差，貴會僅泛稱已開立專戶並落實專戶管理云云，惟未有檢

具事證到局，尚難採信。

四、本案如有不服，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備具訴願

書正、副本(均含附件)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經

濟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

副本：本局著作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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